关于外租设备租赁供应商准入登记的通知
各外租设备租赁供应商：
为进一步规范外租设备租赁行为，加强对公司机械设备租赁的管理工作，为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专业服务，经研究决定，于2020年4月13日至2020年4月17日（节假日除外，逾期不再受理），组织合格设备租赁供应商准入登记入库。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条件
1、租赁供应商须是依法登记注册的独立法人。
2、设备成新率不低于50%（成新率=（设备总体使用年限-设备已使用年限）/设备总使用年限）*100%，设备总使用年限为10年）；
3、自2017年1月1日以来具有在高速公路养护或矿山石料加工生产的同类设备租赁使用一个项目以上的业绩；
4、租赁设备出现故障时，租赁供应商需在2小时内到现场解决或调换同性能设备。
二、所需资料
1、报名设备租赁供应商情况简介（格式自拟）：主要介绍公司成立时间、资质、规模、办公设备、办公场所情况，拟投入从业人员的基本情况，近两年获得的荣誉等情况；
2、通过年检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基本条件匹配表并附上证明材料（见附件1）；
4、承诺书（见附件2）；
5、资料需要统一A4纸装订成册，逐页加盖企业公章。
三、申报须知
1、报名单位应按顺序将所有资料一式三份，于4月17日下班前送至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机料管理中心（杭州市江干区明珠国际商务中心2幢14楼，联系人：朱海飞，电话：0571-87567709），公司将组织人员对报名单位所报资料逐一审核，择优选择入库单位。
2、报名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必须实事求是、准确真实，如有弄虚作假或隐报瞒报有关情况的，一经查实，将直接取消报名资格。
3、报名单位如提供资料不全或证据不足，将不再通过其它渠道查证。
4、报名单位应严格按要求时间报送，逾期报送的，不予受理。
                      



   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0 日

 


附件1：
基本条件匹配表
	报名条件
	匹配情况
	证明材料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设备成新率不低于50%（提供铭牌等证明）
	
	

	自2017年1月1日以来具有在高速公路养护或矿山石料加工生产的同类设备租赁使用一个项目以上的业绩；
	
	

	租赁设备出现故障时，租赁供应商需在2小时内到现场解决或调换同性能设备。
	
	


说明：报名人提供的业绩情况可以单独列表说明，符合条件的项目可计入不同条件的填报栏内。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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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承诺书
我单位          郑重承诺：
1、提供的准入登记有关证件及资料真实有效，不存在弄虚作假情况；
2、自愿服从《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外租设备租赁管理办法》的管理；
3、在租赁活动过程中，严格按照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工作；
4、将严格按照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各类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行操作，遵守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交通资源公司的有关规定，并接受管理和考核；
5、如我单位违反以上承诺条款，经查实后，愿意承担因自身不良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